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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 OTT TV 的 GVC 分析：以騰訊視頻與愛奇藝為例

鄭志文

摘要

根據 Digital TV Research 於 2017 年釋出的市調報告，全球 OTT 市場的營收，已

由 2010 年的 60 億美元成長至 2016 年的 370 億美元，預計 2022 年全球 OTT 市場營

收約達 830 億美元。這個數字是否精確在 2022 年實現尚不可知，但全球 OTT 市場正

以燎原之勢席捲電視影音產業卻不容置疑，特別是亞洲 OTT TV 的崛起，正在數位匯

流當頭重擊傳統電視產業。在此趨勢下，改變的結構從觀看電視的方式開始，一路修

正電視的價值活動方式，OTT TV 正在形成一條新的價值生產過程。

本研究在 OTT TV 導致電視生態轉變的前提下，以全球價值鏈（GVC）為理論

框架，由全球與亞洲的 OTT TV 成長為前提，聚焦中國大陸的快速發展，試圖觀察並

探究這種新 OTT TV 的全球生產鏈組合方式。本文依據 GVC 發展的四個面向：輸入

─輸出結構、空間領域、治理結構以及機構性框架的影響，討論關鍵的三個上下游區

塊。透過對騰訊視頻與愛奇藝的發展個案，本文指出 OTT TV 在由內容整合商出發，

循價值鏈向上尋求整合，目的多集中在內容資料庫的充實。因此，在版權、品牌合作

與自製的壓力下，如同傳統 Pay TV 的電視跨國化，OTT TV 也建立了一個以內容為核

心的 GVC 雛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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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GVC Analysis of The Mainland China's OTT TV: Cases of 
the Tencent Video and iQiyi

 Chih-Wen Che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evolution of TV ecology and the rise of OTT TV worldwide, this article 

employs GVC (Global Value Chain) to analyze the Chinese OTT TV players and to interpret 

the general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OTT TV. Using GVC’s four dimensions (input-output 

structure, territoriality,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as the key analytical 

framework, this study tries to contemplate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OTT TV. Three segments of 

the OTT TV value chain are scrutinized in turn, including the content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and aggregation. With the case studies of Tencent Video and iQiyi, this article unfolds the 

market and strategies of the Chinese OTT TV players. More importantly, this study reveals 

the mediascape and the reasons of how the Chinese OTT TV is essentially transnational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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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網路科技的興盛已經是一句有點過時的陳腔濫調了，然而在現實的社會中，其影

響還在不斷擴大，甚至擴大到對各種媒介生態的革命式演化。使用革命式這字眼，是

因為網路媒介對傳統媒體產業的衝擊，不僅是一種應用方式上的小創新而已，更是一

種傳播載具在概念上的大變革，並具體改寫了媒介產業的市場數字。

Noam（2008）用下一代網絡媒體與下一代內容去形容這些新媒體的變化，這

種變化最巨烈的後果影響之一，即是線上影音對於電視媒體產業的影響。根據英國

Office of Communications （Ofcom）2016 調查報告，2011 年到 2015 年全球電視產

業之營收由 2,956 億美元到 3,455 億美元，其中訂閱電視（Subscriptions）的營收從 

1,490 億提升到 1,805 億美元，而其比例也超過全球電視產業營收的一半以上。換言

之，整體電視產業的產值仍然在逐年增加當中，而扣除掉廣告費與執照費後，由訂閱

端而來的訂閱收入仍為主流，作為一個當代大眾媒體，電視產業仍為一主流媒體。

一般而言，這個龐大的付費電視（Pay TV）市場中，包含了類比有線電視、數

位有線電視、付費衛星電視與付費數位無線電視，也就是囊括了傳統電視平台上的

無線、有線和衛星三大類，只是加入了數位化的新型態。然而其中最突破的數位化

新電視型態，無疑是網路協定電視（Internet Protocol Television, IPTV）的崛起。根據

Digital TV Research 進一步細究全球付費電視市場，全球付費電視中，Pay IPTV 營收

由 2010 年的 95.1 億美元提升到 2016 年的 230 億美元（Murray, 2017），並且有逐步

成長的趨勢。這也就是說，IPTV 的收視型態與收視行為，將成為傳統電視的重要出

口之一。

然而就在此時，OTT（Over-The-Top）的網路串流形式，正廣泛應用於各種不同

載具平台，其中串流影音的崛起，更帶有威脅傳統付費電視的強大替代力或競爭力。

當 2010 年全球付費電視市場產值為 1,700 億美元時，OTT 市場僅有 60 億的入門成

績，到了 2016 年付費電視產值為 2,020 億美元時，OTT 已有 370 億的營收，超過六

倍的成長；但真正令人吃驚的，是預估到了 2022 年時，付費電視大致停滯在 2,000 億

美元規模，而 OTT 卻達到 830 億美元（Murray, 2017），很難不令人感受到新舊媒體

型態的媒介生態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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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影音消費市場，OTT TV 與傳統 Pay TV 互有生態競合作用，然而看起來更像

是價值鏈的重構行為。整體而言，到了 2022 年，若無外部大環境的影響，Pay TV 與

OTT TV 的整體龐大產值應不會有背逆市場與歷史的萎縮情況發生，但 Pay TV 真能維

持微型成長或持平，倒是令人懷疑。原因是廣義而言，OTT TV 與 Pay TV 都屬於閱聽

人消費影音內容的渠道，即便科技形式有別，但消費內容的終極目的無異，換言之，

二者之間的整體經濟規模也許不斷上升，但市場佔有率仍得視閱聽人青睞或適應何種

媒體形式。以當前網路使用率不斷上升，移動式載具不斷占據閱聽人使用習慣，則

OTT TV 對傳統 Pay TV 可能造成衝擊的趨勢，Pay TV 似乎沒有樂觀的理由。

觀乎全球 OTT 平台的崛起，不過是這 20 年的時間，而真正形成龐大品牌與企業

規模的媒體，也不過是這十年間的媒介生態變化而已。姑且不論原本分享性的社交平

台或通訊軟體，單就影音分享的 YouTube 全球滲透，再到 Netflix、Hulu 及 Amazon 的

崛起，都突破了過去既有影視大媒體近乎壟斷全球影音市場的格局。這也就是說，過

去傳統影視媒介建立市場的價值鏈，似乎有被科技與消費市場修正的態勢。因此，控

制無線電台、有線電視與衛星電視的企業，無法安全地透過媒體通道的掌握而維持影

音媒體市場的規模與各式多元產品內容，新興網路媒體則以渠道革命方式，不論有意

無意，皆威脅到了影音市場既有業者的平衡。

從媒體生態學的角度，在這種背景下，值得一問的是哪些新興業者的崛起威脅到

了全球或區域業者的生態穩定？這些新興物種「如何」為求生存而改變了影音媒體的

生態平衡？然而，若再更細緻一問，這些新興物種的「如何」其實是有各種層面的意

義，而第一個不能被忽略的是，它們如何修正既有影音媒體生產的價值鏈，而使得自

身的營運或生存得以先被維持？這趨勢在全球如此，那麼在區域市場又如何？接續這

些問題，可以意識到作為全球市場的重要後起之秀，亞洲的龐大人口與激增的消費實

力，必然是全球媒體必爭之地之一，其中中國大陸更因為潛在規模經濟實力而成為亞

洲最令企業垂涎之目標市場。在此前提下，中國大陸的 OTT TV 市場是否有行動者崛

起？它又如何在全球或區域的視角下，在全球的價值鏈活動中扮演角色？

據此，本研究之目的在理解中國大陸主要 OTT TV 業者的行動或策略，並據以理

解中國大陸 OTT TV 的基本形構。透過大量次級資料檢閱，本文傳統 Pay TV 到 OTT 

TV 的背景下，聚焦中國大陸的 OTT 業者與全球價值鏈概念，試圖提出下列研究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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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1）中國大陸的 OTT TV 業者主要行動為何？

（2）中國大陸 OTT TV 的價值活動中，其核心區塊為何？

（3）中國大陸的 OTT TV 如何鏈結到全球或國際價值鏈？

貳、全球價值鏈與 OTT TV 概念

一、從價值鏈到全球價值鏈

在研究媒體產業或生態的概念中，除了一般常見的競爭策略、優勢比較或市場

利基（Niche）外，其中一個常被使用的觀點即產業或產品的價值（Value）如何被

提升，而這個價值又如何被串連起來，形成有系統的運作模式，即是所謂的價值鏈

（Value Chain）分析。表面上價值鏈是以企業的策略規劃角度出發，但實際上價值之

所以有價值，是因為價值來自於消費者的接受，若在媒體領域，也就是說閱聽人在心

中對產品的價值是高於產品的市場價格。然而，價值的創造需要經過一連串繁複的活

動，這個活動本身即是企業創造價值的系列作為，也就是價值鏈的組合。這使得分析

一媒體的經營策略，可以由逐步解讀企業的價值活動中，再更系統化地結構其價值鏈

樣貌。

價值鏈的分析類似於過往對於媒體產業的生產鏈看法，然而價值鏈不只是生產

過程，而是重視生產中擁有產生價值創造的活動過程。價值鏈的觀點主要在 Michael 

E. Porter 1985 年《競爭優勢》及五年後《國家競爭優勢》中提出。Porter（1985）闡

釋了產業價值鏈的概念，認為產業價值鏈串連起一個巨大價值體系，各企業或公司附

屬於該體系下而形成企業價值鏈，這企業價值鏈的活動與供應商、通路及客戶的價值

鏈相連結，建構起價值系統（Value System）。這個價值系統及價值鏈的觀念提供了

企業及產業體系一個思考企業流程及競爭差異化的切入點，並在爾後諸多研究中（例

如：Reimann, 1989；Brathwaite, 1992；Rayport & Sviokla, 1995；Grewal & Tansuhaj, 

2001），對價值鏈的環結運作、價值鏈管理、策略及競爭等，提供了各式的分析。

儘管價值鏈通常對於國內媒體企業的分析具有高度意義，但對於跨國企業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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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相對缺乏了跨國背景與元素的考量，這也就是說，若價值鏈的分析要延伸到跨國或

全球的層次，則應投入更多注意力到該媒體在跨國或全球脈絡下的價值活動。因此，

跨國價值鏈可擴大到跨國或全球視野，而形成全球價值鏈（Global Value Chain, 以下簡

稱 GVC）。事實上不僅當代大型媒體產業原本已是國際性的商業貿易，對於跨越國際

媒體形式的科技而言，跨國生產體系的建立早是必要法則。因此，早期透過衛星科技

建立的跨國電視頻道、好萊塢電影的全球發行，一直都是跨越國際的競爭行為，必須

在全球生產體系的概念下進行，GVC 的運作因此是理解企業互動，部門連結的及生產

的有效方式（Gereffi & Fernandez-Stark, 2011）。在 GVC 下的架構或價值活動下，可

釐清競爭者或國家應投入或扮演的角色，例如陳畊麗（2015）就從 GVC 中的臺灣產

業角色定位出價值活動參與者，可透過GVC 參與、GVC 升級與 GVC 風險治理，以提

高自身在 GVC 的競爭力。

GVC 的概念可追溯到 16 世紀開始的世界經濟貿易體系，當一般認為全球化概念

約是 19 與 20 世紀的產物時，其實 Hopkins 與 Wallerstein（1986）提出的世界體系理

論中，即透過商品鏈（commodity chain）的概念說明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如何主導並

結構化，亦即世界經濟體系的生產如何被一節節串起來的過程。GVC 的概念使得全

球化經濟多了一個具體的切入點，補充了 21 世紀文化全球化或社會全球化的不同觀

點，但描述的當然是同一個歷史過程。如同在文化或媒介全球化中注意到的媒介分分

合合現象，20 世紀下半世紀儘管表面上全球媒體與經濟似乎是不斷整合的趨勢，但實

際上是透過一個「垂直解體」的過程來達成。這也就是說，雖然世界經濟透過跨國貿

易不斷進行整合，但價值鏈的生產端卻在風險與成本的考量下，不斷透過外包的方式

進行全球派工（Gereffi, 2001）。不論是垂直解體或是跨國組織網絡的整合，其實都是

一種全球價值鏈整合或再鞏固的形式，只是操作手段是透過國際分工來達成跨國生產

網絡的運作，這也說明了媒體產業在過去半世紀的分分合合現象。

不論考慮一國之內或跨國活動，也就是不論是一般的價值鏈或 GVC，二者出發

點或核心精神是一致的。價值鏈的上下游分工銜接起一連續性的價值活動或行為，例

如製作、分配、行銷與消費等，因此它通常包含上游供應商、中間製造商與通路商等

組合與行動。這種上下游的分工區塊的組合，形成了價值鏈的四個面向。第一，上下

游的區塊組合構成了價值鏈的輸入-輸出結構（input-output structure）；第二，生產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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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分散程度構成了價值鏈的空間領域（territoriality）；第三，在這些經濟行動者的

控制與權力問題構成了治理結構（governance structure）；而最後，外部的社會脈絡、

機構和管制系統的衝擊則形成了一種多因素的機構性框架（institutional framework）

（Gereffi & Fernandez-Stark, 2011；Morganti, 2002）。

Gereffi 等人對價值鏈的著重點與Porter有些差異。根據 Porter（1985）對傳統價

值鏈的分析，解讀價值鏈活動不外乎是根據價值鏈的主要活動（primary activities）或

支援活動（support activities）。主要活動一般涉及產品的創造、行銷與配送，而支援

活動則是輔助或支持主要活動得以順利進行的行動，例如企業基本設施、人力資源管

理或採購等。然而根據 Gereffi 等人的看法，可以看出其價值活動的著重點不只是主

要活動或支持活動的採用，更是整體如何組成一個可運行媒體系統或生態的格局。因

此，在上述第一個面向中，上下游組合成的價值鏈活動表述了傳統價值鏈分析的關切

點，也就是完成了形成一媒體企業的結構與功能，可確保在媒介市場中擔任一個有機

生存的角色。第二個面向中所指的生產過程的分散程度，則顯示 GVC 的跨國空間分

佈的重要性，並使得媒體本身帶有 Global 的跨地域思維。第三個面向中的治理結構不

是代表政府或政策管制結構，而是指媒體業者透過經濟力量或管理力量產生的企業治

理能力，而這種能力已然必須考量跨區域管理的思維或能力。顯然在這些過程中，要

考量的最複雜因素不再只是資金成本與產品創造，第四個面向中複雜的全球或區域互

動情境，會形成一種決定企業能否生存的外部框架。價值鏈的四個面向點出了媒體產

業發展的不同思考與應當被審視的重要參考點，若在跨國或全球的前提下，它則意味

著不同的區域發展、經濟擴張與政治社會脈絡下，自然會導致最後不同的上下游區塊

組合，而這個區塊的生態組合必須被系統性檢視。GVC 在這種思維下有二點必須被重

視，首先，由於產業發展的社會基礎複雜，因此 GVC 的建構不是單一力量的後果，

更不應被誤解是經濟力量決定論，特別是在媒體產業上，政治、文化與社會往往才是

決定媒體能否擴張的重要原因。第二，由於產業的分工細密，因此 GVC 固然可以就

特定產業去分析，但任何一條 GVC 是可深入區隔為更細緻的次 GVC 或次價值鏈的組

合而成。例如電影產業的 GVC 中，即包含了全球勞力分派的 GVC 及發行的 GVC，

端視切入的觀點而定。

媒體產業從傳統價值鏈到全球價值鏈的研究，可由一般價值鏈的活動組合，再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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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對媒體跨國行動的探討。對影視媒體而言，最一般性的價值鏈可由三個核心區塊來

表示，也就是製作、發行與映演等三個環節。依據這三個區塊，Chalaby（2016）提出

了電視內容的 GVC 包含了跨國層次的內容製作、分配發行與內容整合，並初步描繪

了電視內容 GVC 的歷史發展與現況。Chalaby 指出電視製作端成長快速，目標在設法

對接內容整合商，而發行商則是協調內容製作商與內容整合商的中間角色，最後內容

整合商負責讓所有內容整合在特定品牌下，並行銷這些內容給閱聽人及廣告主。

Chalaby 對跨國電視的分析使得 Gereffi 及 Porter 等人的概念具體實踐在歐洲的電

視市場上，但更重要的是，Chalaby 對歐洲電視的分析更進一步地將跨國電視的產業

分析往價值鏈及全球化上推動了一步。儘管在亞洲的媒體產業分析上不乏全球化的分

析，但尚無應用 GVC 的框架作為分析基礎，更遑論應用 GVC 概念於新興媒體產業

OTT 的發展上。GVC 的四個面向與傳統價值鏈三個核心區塊的概念下，GVC 可作為

一個理解國際媒體生產過程的清楚架構，加以對 OTT 產業發展的生態興趣，因此形

成本文進行討論的基礎。

二、OTT TV 的崛起與角色

傳統 Pay TV 與 OTT TV 價值鏈的不同，在於價值鏈的組成環節有異，也就是其

原理不同，這個問題必須回歸到科技原理與運作方式上去探討。Noam（2008）區分

出過去 20 年來四種不同世代的電視科技演化，第一個世代是無線電視廣播；隨即而

來的第二個世代是有線電視、衛星電視及 IPTV 的組合；第三世代是把前二個世代的

電視予以數位化後的高畫質電視時期；而第四世代則是以網路電視或線上傳輸影音的

時期。Noam 提出的四個世代不以媒體的載具型態為區隔，而是以科技發展形式為原

則，清楚交代了電視科技進化的方向，而當時他提出的第四個世代電視媒介，亦即以

網路線上傳輸影音的方式，也的確成為了十年後的今天之主要電視形式。

然而，第四個世代的線上傳輸形式可能混淆了原本的IPTV與後起的 OTT TV，有

再區隔的必要。Chalaby（2016）在論及 GVC 時，特別就內容整合商做了分類，事實

上也呼應著電視科技的階段與角色。在他的分類中，內容整合商也可區分成四類，分

別是下表 1 中 A、B、C與 D 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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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內容整合之商業模式分類

A. 線性／免費

免費商業頻道、公共服務業

者、有線與衛星基本頻道

C. 隨選（非線性）／免費

重播服務、影音分享網站與

多頻道網絡

Ⅲ. 免費電視

B. 線性／付費

Pay TV平台與頻道、計次付

費節目（pay-per-view）

D.隨選（非線性）／付費

計次與訂閱為基礎的隨選視

訊服務（TVOD與SVOD）

Ⅳ.付費電視

Ⅰ. 傳統電視 Ⅱ. OTT TV

資料來源：本研究加入Ⅰ-Ⅳ四種分類，而A-D引用自Chalaby, J.  K. (2016).  Televis ion and    
globalization: The TV content global value chai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6, 35-59.

Chalaby 的分類有效地讓 Noam 四種不同世代的電視更加明確化，並使得網路興

起的電視種類、屬性與營運模式不同的事實成為後續研究者必須深入探究的議題。為

了便於說明，本研究將 Chalaby 的分類加 A-D 編號，並加入 Ⅰ-Ⅳ 四種分類。可以發

現不論是 Noam 或 Chalaby 的分類，都使得市場發展的脈絡更為清晰。特別是在表1 

中，不論是類比或數位，Chalaby 左邊欄位的 A、B 項代表傳統電視（Ⅰ）的發展，

而 C、D 則代表 OTT TV（Ⅱ）的崛起。不論是傳統或 OTT，又都可以區分成免費電

視（Ⅲ）與付費電視（Ⅳ）。表一帶出了二個必須被探討的問題：首先是Ⅰ與Ⅱ引發

的問題，電視營運模式不同，究竟導因傳統 Pay TV 與 OTT TV 的何種差別？其次是

Ⅲ與Ⅳ帶出的問題，究竟是何種策略能發揮媒體特性，並由市場得到回饋呢？

針對第一問題，Pay TV 與 OTT TV 有進一步釐清的必要。傳統電視不論是否已數

位化，例如 Digital Terrestrial TV 或 Digital Cable TV，其影音內容仍然受控於系統經營

者或多系統經營者控制（Multiple System Operator, MSO）。當然，傳統電視也可能走

入網路電視形式 IPTV，儘管是藉由網路進行傳遞，但通常是架構在特定網路服務提

供者（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ISP）的特定系統內，其內容仍受制於 ISP 業者。相較

之下，OTT TV 的差別在於同樣是網路傳遞，也同樣透過 ISP 提供網路串流，但ISP業

者僅提供串流品質的保障，沒有任何內容的選擇、控制或管理，OTT 影音業者因此可

免除掉傳統渠道業者的媒體內容控制的可能性。

換言之，假設在有線電視台上看到影集《怪奇物語》（Stranger Things），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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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flix 上看到的《怪奇物語》，雖然其內容相同，但原理不同，OTT TV 業者繞過系

統業者的限制，使得自己本身成為更有市場控制力的內容整合商。OTT 業者因此透

過授權方式從各個製作公司、片廠、發行商與多系統經營者取得內容後，再進行各式

月訂隨選視訊（subscription video on demand, SVOD）、計次隨選視訊（transactional 

video on demand, TVOD）等產品銷售服務，使得價值鏈的運作更加彈性。

針對第二個問題，如果 Pay TV 與 OTT TV 的本質已有進一步的釐清，則可以動

態地觀察企業策略與市場反應。例如 Ganuza（2014）即就拉丁美洲的經驗上，整理出

傳統電信系統商透過 OTT TV 而形成營運上的策略性出口。同樣的 OTT TV 市場，在

南韓的發現就不一定符合一般的媒體預測，例如即便南韓的流行文化 K-POP 席捲亞洲

與全球，但 Kim 等學者發現其實在傳統 Pay TV 與 OTT TV 上的競爭並不如外界所想

激烈，原因是二者之間的市場重疊度不高，反而是 Pay TV 業者間的競爭態勢更為嚴

峻（Kim, Kim, & Nam, 2016）。從拉丁美洲與韓國的例子，可以發現到在 GVC 的架

構下，全球各區域與各在地業者必然有全球連結，也有在地競爭，但其互動或發展模

式是必須被個案檢視。

全球 OTT TV 市場可大致分為七大區域（見下表二），以 OTT TV 尚且作為一

新興的媒介型式，其產業發展高度受制於各個區域或地方的政治、經濟、文化及社會

性格，因此全球各地 OTT TV 業者發展各有其獨特性。然而論其代表性，亞洲區域的

OTT TV 發展在全球 OTT TV 市場中成長最快速，因此成為除了北美之外最引人關注

的高速成長區域。不令人意外的是，在亞洲市場中，內需市場最為龐大的中國大陸以

最快速且最穩定發展的經濟規模成為最重要國家市場，內需市場的潛力使得中國大

陸業者勇於進入 OTT 產業，反而使得日本、韓國等影視媒體相對成熟的國家有所保

留。至於台灣由於影視媒體相發展相對保守，且內需市場有限，因此投資上更加有所

顧慮，因此未見具有規模經濟與市場地位的典型企業。因此，為初探 OTT TV 市場發

展，本文即以亞洲市場切入，並選擇中國大陸為初步觀察地區，以理解中國大陸業者

作為最大的潛在市場之一的 OTT TV 發展。

其次，儘管近年來中國大陸 OTT TV 投入者眾，但要形成龐大品牌知名度及產生

經濟規模，卻不是一般網路內容商可達成。根據一般性媒體報導，2016 年中國大陸主

要視頻網站 Top 10 中前三名為愛奇藝、騰訊視頻與優酷等三大家業者。這三家業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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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品牌知名度高，更重要的是這三大業者背後的支持者分別為百度、騰訊與阿里巴巴

三大企業，皆與 Apple、Google 及 Facebook 等並列全球級 Top 10 科技公司（見下表

四），不論其企業規模與發展模式，都具有一定代表性，而其中的愛奇藝甚至已經試

圖建立在台灣的海外分支單位，更有其指標意義。

礙於研究篇幅，本文在 GVC 與 OTT TV 發展脈絡下，選擇騰訊視頻與愛奇藝二

大網路視頻為個案，目的在透過上述 GVC 的四個切入觀點，對二家媒體的初探而試

圖了解其大陸 OTT TV 的營運軌跡，進而提供予亞洲其它地區或 OTT TV 業者發展的

參考點。研究方法部分採用次級資料分析，透過對產業發展與市場重要數據的搜整與

解讀，以與 GVC 理論及 OTT TV 發展進行一個理論及產業生態的對照理解。

參、中國大陸的 OTT：騰訊視頻與愛奇藝

為能有層次的解構亞洲 OTT TV 市場的全球價值鏈結構，本節鎖定研究個案，藉

由梳理個案的內容製作、發行分配與內容整合三方之間的實際構連關係，以利理解中

國大陸 OTT TV 市場的主要行動者運作，再回補至對中國大陸或區域系統化結構的理

解。全球價值鏈所指陳的經濟市場結構，雖仍不脫傳統價值鏈中的各個分工區塊間，

彼此緊密依存關係之形貌，但在以數位科技為中介、市場經濟活動跨越地理疆域限制

並擴張涵蓋範疇的動態趨勢下，傳統分工區塊所扮演的既有角色、系統功能甚至經濟

地圖中的位置，皆可能徹底顛覆或重新組構。因此從個案出發、定位騰訊視頻與愛奇

藝於 OTT TV 市場的功能及位置，將能清楚指出個案在全球價值鏈中所扮演的角色，

以及個案反向影響整體市場競爭趨勢的可能性。

全球 OTT TV 市場自 2009 年以來發展最臻成熟者為美國市場，其於 2016 年市場

規模即占全球總體市場 58%，然而，若單論近年來發展速度最快且保持穩定成長的區

域，則以亞太地區的中國大陸市場為最（Buss, 2017）。下表 2 中顯示亞太區域 OTT 

TV 正快速追上西歐地區，在未來 2021 年時將成為僅次於北美地區的第二大市場，而

亞太地區最重要的市場又在於中國的龐大消費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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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2010 2016 2021
北美 2,674 18,078 24,387

拉丁美洲 32 1,596 3,586
亞太地區 707 7,894 18,393
西歐 1,014 8,199 14,642
東歐 26 633 1,976

中東／北非 13 339 1,328
撒哈拉以南非洲 0 37 467

表二：全球重點區域 OTT 營收（單位：百萬美元）

資料來源：Digital TV Research. (2016.07.19). OTT TV & video revenues to generate $65   

billio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digitaltvresearch.com/ugc/press/170.pdf

隨著網際網路普及與科技進步，閱聽眾的科技使用慣習產生移轉，從而牽動服

務內容的重組建構，奠基於稠密人口而極具發展潛力的中國大陸市場更讓這般態勢愈

加顯著。在 China Internet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CNNIC）（2017）針對中國大

陸數位經濟市場發展所做的定期報告中，大陸地區網路用戶數在 2006 年至 2016 年間

成長近 7 億，網路普及率亦自 10.5% 攀升至 53.2%，其中又以 20 歲至 29 歲區間的網

路用戶占全年齡區間最高比例，若再進一步以職業比例著墨，則「學生」（25%）和

「自雇者」（22.7%）是為黏著網路比例最高的兩個職業。

上述數字描繪出支撐中國大陸地區數位媒體內容產業發展的族群輪廓，亦即以約

90 年代至千禧年間出生、成長於網際網路蓬勃發展時代的數位原住民為核心。這批數

位原住民已然習慣網際網路與生活密不可分的生活形態，而這種整個世代共構，並與

全球發展密切相關的生活方式，強而有力地穩定推動中國大陸地區的網際網路相關產

業之發展，而這種生活方式也逆向引導整個經濟地圖重新洗牌，試圖再次摸索並建構

全新且能獲取最多閱聽受眾的經營模式。

這樣的使用者條件下，建構了中國大陸的 OTT TV 市場，表三顯示中國大陸自

2011 年後的線上影視市場概況。這個市場自 2011 年開始了 63 億人民幣的營收起，

其後逐年成長，到 2015 年已到 401 億人民幣，並估計到 2018 年時擁有 1,103 億人民

幣的營收。值得注意的是，使用線上影音的閱聽人多由線上免費影音開始，必須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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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廣告費方式平衡收入，然而自 2013 年開始，線上付費人數開始明顯且快速的成

長，從當時的 410 萬人開始，估計到 2018 年可達 8,950 萬人，滲透率高達 16.5％，這

更支撐了上述中國大陸位數原住民的重要性。

一、騰訊視頻

（一）騰訊集團

騰訊集團是當前全球排名前十大的網路科技公司，在 2017 年 5 月的市調排名

中，以擁有 3,350 億美元資本額排名第五，僅次於Apple（8,010 億美元）、Google

（6,800 億美元）、Amazon（3,350 億美元）及Facebook（4,410 億美元），同時也是

亞洲及中國大陸市場規模最大的網路公司，僅追其後的阿里巴巴集團以 3,140 億美元

的資本額小幅落後（見表四）。

項目 2011 2013 2015 2018
每年營收（人民幣） 63億 136億 401億 1,103億

線上付費人數 -- 410萬 2,880萬 8,950萬
線上付費使用者滲透率 -- 0.9％ 5.7％ 16.5％

表三：中國線上影視概況

資料來源：iResearch. (2015). Online paid video market in China: 2015 report. Retrieved 

from http://www.iresearchchina.com/Upload/201604 /20160406123059_222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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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2017 年 5 月網路科技公司資本額全球排名（單位：億美元）

排名 公司 資本額

1 Apple 8,010
2 Google/Alphabet 6,800
3 Amazon.com 4,760
4 Facebook 4,410
5 騰訊 3,350
6 阿里巴巴 3,410
7 Priceline.com 920
8 Uber 700
9 Netflix 700
10 百度 660

資料來源：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 (2017.05.26). Market 

capitalization of the largest internet companies worldwide as of May 

2017 (in billion U.S. dollars). Internet Trends 2017, 322.billio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digitaltvresearch.com/ugc/press/170.pdf

若論及全球網路科技公司之品牌價值，騰訊集團亦遠超過其後的百度集團近 850

億美元之多（表五）。若以不分品牌形式進一步檢視品牌價值之排名，則騰訊集團是

以 1,083 億美元獨占鰲頭，其後的阿里巴巴集團則擁 591 億美元，二者的品牌價值相

差約 490 億美元之多（表六）。從前述數字來看，騰訊集團在中國大陸地區以及亞洲

市場皆保持領先地位，其競爭力與品牌價值亦使其能在全球網路科技市場中與 Apple

等集團相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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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2017 年全球網路科技公司領先品牌之價值排名(單位：億美元)

表六：2017 年全球領先公司品牌之價值排名（單位：億美元）

排名 公司 品牌價值

1 Google 2,455
2 Apple 2,346
3 微軟 1,432
4 Facebook 1,298
5 騰訊 1,083
6 IBM 1,020
7 SAP 451
8 Accenture 272
9 三星 240
10 百度 235

排名 公司 品牌價值

1 Google 2,455
2 Apple 2,346
3 微軟 1,432
4 Amazon 1,392
5 Facebook 1,298
6 AT&T 1,151
7 Visa 1,110
8 騰訊 1,083
9 IBM 1,020
10 麥當勞 977
11 Verizon 892
12 Mariboro 875
13 可口可樂 781
14 阿里巴巴集團 591
15 Wells Fargo 584

資料來源：Brown, M. (2017.06). Values of the top 20 technology 

brands worldwide in 2017 (in billion dollars). Brandz – Top 100 most 

valuable global brands 2017, 267.

資料來源：Brown, M. (2017.05). Leading companies worldwide in 

2017, by brand value (in billion U.S. dollars). Brandz – Top 100 most 

valuable global brands 2017,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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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檢視騰訊集團旗下子事業，按其經營類型區分，則騰訊集團旗下共擁七大

類型事業群，包括社交、金融、娛樂、資訊、工具、平台及人工智慧（見表七），本

研究個案「騰訊視頻」即屬娛樂事業服務之一，亦為中國大陸地區的主要 OTT TV 服

務業者之一。依據騰訊集團財務報告（2017）指出，騰訊視頻目前擁有超過 2,000 萬

的付費訂閱用戶，並帶動網路媒體廣告業務及其週邊商品等營收的正成長，單就 2017

年第二季的營收表現，網路廣告業務即有 101.48 億元人民幣，比去年同期增長 55%，

其中媒體廣告收入即達 40.77 億元人民幣，比去年同期增長48%。此營收表現有賴視

頻服務流量的增長，進而推動相關廣告業務收入，驅使不同類型事業彼此之間的業務

得以緊密連結進而獲得營收正成長。

表七：騰訊集團旗下類型事業一覽表

類型 服務內容
社交 QQ、微信、QQ空間、騰訊微博
金融 財付通、微信支付、QQ錢包、騰訊理財通、騰訊微黃金、騰訊大

金融安全
娛樂 騰訊遊戲、騰訊影業、騰訊動漫、騰訊電競、閱文集團、QQ音

樂、騰訊視頻、企鵝影視、騰訊體育、企鵝電競、NOW直播、興

趣部落、騰訊課堂、企鵝FM
資訊 騰訊網、騰訊新聞、天天快報
工具 應用寶、QQ瀏覽器、騰訊手機管家、騰訊電腦管家、騰訊地圖、

QQ郵箱、自選股、天天P圖
平台 開放平台、騰訊雲

人工智能 騰訊AI Lab、優圖實驗室

資料來源：整理自騰訊集團業務體系

作為騰訊集團旗下的娛樂平台，騰訊視頻主要聚焦於提供用戶內容與影視娛樂體

驗，在提升影視內容多元性的同時，致力提升新舊用戶的黏著忠誠度，藉由旗下相關

事業的彼此聯動配搭，投入創製獨有 Intellectual Property（智慧財產，簡稱 IP）導向

內容，使騰訊視頻有吸引新進用戶訂月付費、強化既有用戶黏著度的強大影響力。整

體而言，騰訊視頻以「購買版權」、「品牌合作」及「自製內容」三軌策略建置其內

容資料庫，配合與其業務互補的企鵝影視之業務，瞄準獨有 IP 模式進行相關經營與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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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二）用戶來源

奠基於數位科技與網際網路發展等大環境因素，以及官方對版權與播映政策等外

部影響之下，各家影視業者皆思考致力於開闢獨家影視內容之來源，使付費訂閱成為

閱聽眾取得優質內容的不二管道。依據騰訊集團的 2016 年報，騰訊視頻超過 2,000 萬

名付費訂閱用戶，與 2015 年同期的 500 萬名用戶數相較大幅成長，其中使用族群的

年齡區間主要落在 20 至 29 歲，即 90 年代至千禧年間出生的數位原住民族群，這批

新生代年輕用戶在騰訊視頻中已然是支撐整個平台營利的重度使用者，因此除持續了

開闢成長趨緩的新進用戶外，深耕付費訂閱用戶族群已成為其業務核心。

為了盡可能觸達所有閱聽眾並產生對服務的黏著率，騰訊視頻除建構龐大版權

資源之內容資料庫外，亦於 2016 年起全力開發以一級 IP 為主的自製影視內容，藉以

獲取閱聽眾的付費訂閱與收看。此外，騰訊視頻亦著墨於技術端，令服務得以傳至電

腦、行動裝置、傳統電視、車載電視等，藉由跨螢多屏的形式讓服務範疇涵蓋至所有

終端設備，並在持續精進使用體驗上的流暢度之際，連接集團其他子品牌服務，以此

強化閱聽眾對其整體服務的好感與忠誠度。

騰訊集團 2017 年上半年整體營收為 566 億人民幣，與去年同期比成長 59%，其

中有極高比例來自包括遊戲、行動支付、網路廣告及數位內容訂閱之營收，而與數位

影視內容相關的營收成長來源包括直播內虛擬商品販售、影視內容訂閱相關服務以及

音樂服務訂閱等（騰訊控股有限公司，2017a）。

（三）內容供應

中國大陸內需市場廣大，然而市場不僅由人口決定，中國大陸由於政府與政策的

限制，導致市場上受到「限韓令」或「限外令」等各式國家政策牽制，以致 OTT 業

者可運作之內容來源受限。對大型業者例如騰訊視頻、愛奇藝與優酷而言，影響內容

來源的開發，但對中小規模業者而言，受到衝擊的中小型業者紛紛淡出市場，此時擁

有雄厚資源的巨人型業者則在挹注大筆資金購買大量正版影視作品的同時，試圖在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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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內容方面開闢不同的來源管道，OTT TV 市場版圖因而重新洗牌。

在母公司騰訊集團的資金挹注下，騰訊視頻的節目來源可概略區分為「購買既有

版權」、「品牌獨家合作」及「自製內容」三種策略。首先在購買既有版權部分，騰

訊視頻大舉購買國內外熱門影視內容，包括大陸劇《少年志》、《飲食男女》、《名

偵探狄仁傑》，綜藝節目《中國好聲音 3》、《我們相愛吧 3》、《奔跑吧兄弟 3》，

以及韓劇《W 兩個世界》、《信號 Signal》等，皆被購買播映權並納為其獨家播映，

或是成為需有會員身分與付費訂閱方可觀看的付費內容。此外，騰訊視頻亦廣納過去

在有線電視播映過的舊內容，做為平台免費內容來擴充既有影視內容資料庫，用以吸

引為了收看免費內容的閱聽眾，並用熱門獨家內容吸引這批已經養成觀看習慣的免費

用戶進一步選擇付費訂閱。

在品牌獨家合作方面，騰訊視頻自 2015 年始便積極與國外影視品牌建構獨家

合作關係，現今主力品牌包括 HBO、華納兄弟影業、派拉蒙影視、米高梅、迪士

尼、NBA、NFL 等。騰訊視頻藉由這般合作模式取得包括《權力遊戲》（Game of 

Thrones）、《無間警探》（True Detective）、《西方極樂園》（Westworld）、《閃

電俠》（Flash）等熱門歐美影集，和《不可能的任務》（Mission Impossible）、

《007》（James Bond）、《神隱任務》（Jack Reacher）、《星際大戰》（Star 

Wars）等系列電影的獨家播放權，令中國大陸地區的閱聽眾只能經由騰訊視頻才能看

到這些熱門獨家內容，閱聽大眾為能在第一時間收看合法內容，而會願意支付相對應

費用取得內容。

在自製內容方面，考量主要受眾為對流行事物接受度極高的重度使用者，並冀望

能活化再塑造單一作品的多重生命價值，因此騰訊視頻以IP經營作為主力，開始廣收

具有改編潛力的具著作權內容，以有效搶占不同形式的影視內容市場。IP 即為一般所

談的智慧財產概念，但自 2008 年以漫威（Marvel）改編漫畫開創《鋼鐵人》等系列

超級英雄電影及相關娛樂商品開始，全球影視市場開始出現購買既有作品並改編成其

他形式作品的現象。既有 IP 概念即演化成為具有改編潛力的智財權作品，因此尋找並

經營頂級多元潛力的 IP，即成為全球影視製作公司開闢獲利管道的重要議題（Cowan, 

2015）。

騰訊視頻在母公司戰略方針之下，與同屬娛樂事業群的另二子事業「企鵝影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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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騰訊影業」做業務合作鏈結，透過積極投資電影和影視內容自製企劃與建立獨家

播映模式，讓騰訊視頻得以跳脫既有的內容整合和平台播映等價值鏈末端功能，藉集

團之力鞏固其在數位影視內容業務的頭端影響力。由於中國大陸地區近年來的重度收

視群眾之收視喜好，明確反映在玄幻、古裝、宮廷、都市家庭等高收視率類型，因此

各家電視台或網路平台多半朝此類型集中製作內容。

依此明確方向，企鵝影視從自製網路影集出發，並逐步拓展至網路綜藝節目、電

影投資及藝人經紀等業務。在 2016 年，騰訊視頻陸續上線企鵝影視 27 個企劃案中的

8部電視劇，這些完成製作並上線的自製作品涵蓋了購置與原創兩類 IP，包括被列為

頂級 IP 操作經營的經典小說改編電視劇《鬼吹燈》、隸屬原創 IP 影劇的《九州‧天

空城》，以及《少年股神》、《重生名流巨星》、《媽閣是座城》、《如果蝸牛有愛

情》、《暗黑者 3》和《西宮之燕王的日月》等影劇，2017 年更加碼推出 11 部自製

影劇內容（騰訊控股有限公司，2017a，2017b）。而在網路綜藝節目方面，騰訊視頻

也製播了包括《約吧大明星》、《拜託了冰箱》、《飯局的誘惑》等各類型自製綜藝

節目，由於其揉合韓版製播模式及中國大陸地區閱聽眾熟悉的節目風格，在網路綜藝

節目過多的影視內容市場中具有一定知名度。

除了自製電視劇和綜藝節目，騰訊視頻也投入作品重啟與動畫內容，包括與香

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Television Broadcasts Limited, TVB）建立策略合作關係，以聯

合製作模式將 TVB 於 2010 年推出、擁有高口碑且獲多項獎項的經典電視劇《使徒行

者》予以重啟發展，製作《使徒行者 2》並將其納為騰訊視頻的獨家內容，期望藉由

重啟經典之作，造成中國大陸市場新一波港劇熱潮；此外，騰訊視頻也將網路熱門

小說《全職高手》改編成獨家動畫內容，以此吸引該作品的忠實粉絲（騰訊視頻，

2016，2017）。

相較於企鵝影業與騰訊視頻在影視內容製播方面的緊密合作，騰訊影業在投資

與購置電影播映權的同時，聚焦於頂級IP改編企劃業務，透過廣納影視、文學、動漫

畫、遊戲及相關作品的創作生態網絡串接，將至為重要的版權收至旗下以利後續改編

業務的進行，同時也透過作品形式的再改編，以迎合閱聽大眾的喜好，試圖驅動原著

支持者的忠誠度以進行新版作品的再消費，從而打造全新媒體格局（騰訊控股有限公

司視頻，2016a，201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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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愛奇藝

（一）愛奇藝與百度事業體

愛奇藝是與騰訊視頻和優酷土豆並駕齊驅的主流線上影視內容平台，其前身為

2004 年上線的奇藝（Qiyi）平台，是中國大陸第一個線上影音平台，主打正版授權、

高解析度與專業優質內容等特色，憑藉豐沛內容快速躋身成為中國大陸市場首屈一指

的 OTT TV 之一。2011 年 11 月，因受中國大陸政府政策影響，驅使奇藝更名為愛奇

藝（iQiyi），並在 2012 年被百度集團收購，成為百度集團旗下專營線上影視內容平

台之業務子品牌（Baidu, 20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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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百度集團旗下事業體一覽表

類型 服務內容
搜索服務 百度人工翻譯、百度軟件中心、網頁、視頻、百度翻譯、音樂、

地圖、新聞、圖片、百度識圖、百度票務、百度音樂人、百度財

富、百度外賣、百度傳課、百度學術、百度房產、桌面百度
導航服務 hao123、網站導航、百度口碑
社區服務 百度取證、百家號、百度廣播開放平台、百度VR社區、度秘、百

度安全論壇、文庫、百度網盤、百科、貼吧、知道、經驗、百度

股市通、百度錢包、百度閱讀、百度旅遊、百度眾測、百度金融

商城、百度社團贊助平台、百度糯米、百度樂彩、寶寶知道、百

度優課
遊戲娛樂 91手遊網、百度遊戲、百度開發者平台
移動服務 百度H5、百度糯米、百度理財、百度傳課、百度手機輸入法、百

度手機瀏覽器、百度手機助手、百度魔圖、百度翻譯APP、百度

魔拍、百度音樂APP、百度微任務、百度手機衛士
站長與開發

者服務

百度教育商業服務平台、百度靈犀、百度律師、百度大腦、百度

商橋、百度推薦、搜索開放平台、站長平台、百度統計、百度聯

盟、百度推廣、風雲榜、百度指數、百度移動統計、百度司南、

百度開發者中心、百度圖+、百度雲觀測、百度商業服務市場、百

度輿情、百度精算、百度雲加速、APIStore、91百通廣告、百度

雲、百度語音、百度SPP媒體服務、百度雲推送、百度移動雲測

試中心
軟體工具 百度傳課、百度腦圖工具、百度影音、百度音樂、百度瀏覽器、

百度hi、百度輸入法、百度殺毒、百度衛士、百度五筆輸入法
其他服務 安卓網、百度公益、91門戶、百度營銷大學、百度認證、百度營

銷研究院

資料來源：整理自百度集團產品大全。取自http://www.baidu.com/more/

考量線上影音將會是未來整合業務的關鍵樞紐，百度集團透過收購愛奇藝，將其

擅長的搜尋引擎業務與線上影視平台業務進行垂直整合，讓百度用戶自然地過渡至愛

奇藝並產生使用黏著，從而發揮百度整體生態網絡功能。為充沛內容節目，百度集團

於 2013 年收購 PPS、並將其既有的線上影視內容業務與愛奇藝整併，讓愛奇藝與 PPS

共享後端數據，配合百度搜尋引擎的使用者標籤技術，建立精準觸及目標閱聽受眾的

個人化業務（Baidu, 20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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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於 OTT TV 業務屬於高資本事業，並需經長期經營方能獲得明顯成果，

因此營運此業務的公司必須有龐大資金支撐，方能與市場內其他對手競爭。綜觀整

個中國大陸 OTT TV 市場，每個占據一方的 OTT TV 業者都有其母公司的資金投注其

中，如騰訊視頻背後的騰訊集團、優酷土豆背後的阿里巴巴集團。然而，僅管愛奇藝

在內容操盤和付費用戶數量皆位居市場佼佼者的地位，但其沉重內容成本與連年虧

損，卻使母公司百度集團在 2016 年初試圖釋出愛奇藝部分股份，將愛奇藝劃為自由

營運的獨立公司，然而在市場無法洽談合適架隔的情況下，此方案隨即破裂（Baidu, 

2016），百度集團也隨之調整其對愛奇藝的經營模式，規劃以 10 億人民幣的成本來

投資愛奇藝 2017 年的影視內容。

（二）用戶來源

依據百度 2017 年第二、三季財報顯示，愛奇藝於 2017 年第二季的付費用戶數超

過 3,000 萬人，用戶平均貢獻價值遠超過其在中國大陸市場內的其他競爭對手。若以

網站使用流量來看，單就 6 月份愛奇藝的終端用戶瀏覽數量統計，電腦端的日活躍用

戶共計 7,500 萬，行動終端裝置則有 1.46 億台，至第三季則分別成長至 7,800 萬與 1.6

億台，創下愛奇藝使用流量的新高紀錄，同時也帶動包括百度搜尋引擎、金融服務業

務及雲端業務服務（Baidu, 2017b, 2017c）。

與市場內其他競爭對手所觀察到的趨勢相同，百度透過其搜尋引擎及相關業務的

整合數據，觀察到 90 年代以降廣大受眾使用音樂和影視內容的習慣，百度於 2017 年

始把業務核心聚焦在影視內容經營與 AI 人工智慧發展之上，並以此引導愛奇藝投注

於影視內容的擴充與深入耕耘。據此，愛奇藝規劃以分析內容的受歡迎程度，再做有

目標的影視內容投資，期望能夠更為精準的投資契合受眾喜好的熱門作品，以促進相

關廣告與付費用戶訂閱的營收成長（Baidu, 2017b）。

（三）內容來源

奠基於百度集團的業務重心，以及對抗既有競爭對手，愛奇藝近年來聚焦於獨有

內容的購置與產製，藉由影視內容的擴充與獨有 IP 內容的經營操作，建立與百度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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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網路廣告業務的直接連結，從而讓愛奇藝與 PPS 能成為百度集團的最大廣告投放

平台。據此，愛奇藝自「版權購置」、「品牌合作」與「自製內容」三軌來充實既有

資料庫。

在購置內容方面，除了與其他平台採取相同策略，透過大舉購買各家電視台既有

影劇作品的網路播映權來充實既有資料庫外，愛奇藝也向國內外電視公司購買熱門綜

藝與戲劇版權，包括《明星到我家》、《我為喜劇狂》、《我是演說家》等多部中國

大陸熱門綜藝節目的播映權，以及台灣《康熙來了》、韓國《Running Man》等熱門

綜藝強檔，而《何以笙蕭默》、《琅琊榜》、《花千骨》等熱門戲劇內容亦為愛奇藝

納入平台內容，使用者可經由免費收看或付費訂閱觀看等方式獲取這些熱門內容。除

了綜藝節目與戲劇內容，愛奇藝也積極採購重要節日的網路直播權利，包括 2015 年

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第 34 屆香港電影金像獎、2015 中央電視台六一晚會等，

皆成為愛奇藝重要的網路獨家播映。

品牌合作方面，愛奇藝與國內競爭對手同求國外影視品牌的獨家授權內容，以

利既有平台得以擴充獨特且足以吸引受眾付費訂閱之內容。近年來陸續與包括華納兄

弟、萬達、寰亞、福斯、迪士尼等國內外公司分別建立獨家合作或播映授權等關係，

將多部熱門系列電影與獨立電影放上愛奇藝平台，提供付費用戶得以在愛奇藝平台上

收看好萊塢電影作品。更進一步，愛奇藝藉由主籌合作計畫，與業內公司組成合作聯

盟共製影視作品，藉此開創共榮發展的可能性，在 2017 年，愛奇藝即以「比翼新電

影計畫」與騰訊影業、二十世紀福斯、新片場、新浪娛樂、伯樂娛樂、好傢伙影業

等國內外公司組成合作聯盟，以分工合作的方式共同製作十部改編自熱門動漫作品的

網路電影，並於 2017 年底在愛奇藝獨家播放，藉此開闢院線以外的電影播映新模式

（愛奇藝，2017a）。

在自製內容方面，相較於其他競爭對手，愛奇藝早在 2010 年便於自家平台上

推出首部自製戲劇內容《非常宅》，然而其真正大舉投入製作卻是直到 2014 年才開

始，目前線上可觀看的獨家自製內容共計 65 部（見表九），包括獲得「2017 微博電

視影響力盛典年度優秀網劇」的《河神》。除了契合 90 年代以降廣大受眾喜好的網

路戲劇外，愛奇藝也打造一系列綜藝節目，包括馬東與高曉松聯手製作之兩岸三地熱

門辯論節目《奇葩說》及《曉松奇談》，以及甫獲得「2017 微博電視影響力盛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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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秀網絡綜藝」的《中國有嘻哈》。此外，為了有效匯聚高品質 IP 內容，從而改善被

動搜尋與購置製作的模式，愛奇藝藉由徵選優質IP企劃的方式，切入創意發展源頭的

文學作品圈予以支持並協助發展，來建立能夠最大化單一作品價值的 IP 產業鏈，在

2017 年舉辦的第一波企劃遴選中，共計有 26 部網路戲劇作品及 38 部網路電影作品被

予定案，成為愛奇藝未來擴充其有資料庫與深化經營 IP 的重要行動。

表九：愛奇藝自製戲劇一覽表

時間 劇名

2010 非常宅、在線愛

2012 奇異家庭

2013 人生需要揭穿

2014 廢柴兄弟、你好外星人、高科技少女喵、白衣校花與大長腿、來

自星星的繼承者們、不可思議的夏天、同居損友

2015

白衣校花與大長腿2、我的美女老師、廢柴兄弟2、辦公室大爆

炸、澀世紀傳說、靈魂擺渡、校花的貼身高手、活著再見、花千

骨2015、靈魂擺渡2、替身、羋月傳番外之邪惡遊戲、羋月傳奇之

戰國紅顏、廢柴兄弟3、心理罪、盜墓筆記

2016

百變五俠之我是大明星、穿越謎團、假如我有超能力、乾隆秘

史、廢柴兄弟4、最好的我們、我的朋友陳白露小姐、校花的貼身

高手2、校花的貼身高手3、校花的貼身高手4、我不是妖怪、畫江

湖之不良人、美人為餡、老九門、靈魂擺渡3、明星志願、美人為

餡2、無間道、美人為餡3

2017

明星志願2、尋找前世之旅、無間道2、尋找前世之旅2、臥底、

無間道3、雲顛之上2、臥底2、廢柴兄弟5泰爽、思美人之山鬼後

裔、臥底歸來、尋人大師、尋人大師2、最好的我們、盲俠大律

師、心理罪、鬼吹燈之牧野詭事、尋人大師3、盲俠大律師2、河

神

資料來源：整理自愛奇藝自製劇列表

除了持續購置節目版權、建立獨家合作關係與自製影視內容，愛奇藝也積極尋

求出售熱門自製內容至海外市場的機會，以 2017 年的版權販售狀況來看，《無證之

罪》、《老九門》、《鬼吹燈之牧野詭事》、《河神》等最新自製熱門戲劇內容之播

放權皆已陸續販售予日本、南韓、北美與歐洲等地的主流影視串流平台，以獨家播映

或免費收看等方式提供合作地區的觀眾收看（Hawkes, 2017）。此舉除能讓愛奇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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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製內容得以在國際上獲得更多曝光，同時也能打開愛奇藝在海外市場的知名度，從

而為未來愛奇藝進入當地市場奠定基礎。

參、討論與結論

一、從騰訊視頻與愛奇藝到 GVC

儘管價值鏈的因素多元，無法僅由單一因素決定，然而回歸到 GVC 的基本概念

層面，再經由騰訊視頻與愛奇藝發展之梳理，本文發現如下。

(一)業者在輸入─輸出結構的角色轉移

騰訊視頻與愛奇藝並非傳統影視業者，而是由科技業支撐網路影視內容提供者的

角色，這種模式呼應了全球 OTT TV 創新者 Netflix 的發展軌跡，也使得 Chalaby 分類

中的隨選／非線性模式，或具體而言即月訂隨選視訊及計次隨選視訊的市場模式，成

為突破過去廣電資源的跳躍性發展。因此，GVC 中傳統的輸入─輸出結構中，以傳統

廣電業者為基礎的生產方式被修正，所謂的科技業者以內容整合商（aggregator）的價

值鏈位置重構 OTT TV 的內容邏輯，從過去以生產或製作者（producer）的角色中釋

放出來。

OTT TV 價值鏈的通常會由平台到內容，亦即由下而上的擴張或價值建立過程。

在此前提下，多數 OTT TV 業者是在價值鏈的下游走向上游，也就是由原本的內容整

合者出發，以「版權購買」為主，繼而向上尋求「品牌合作」，再投入到「自製內

容」的過程。儘管全球各區域的 OTT TV 業者的起點可能略有不同，但騰訊視頻與愛

奇藝代表了多數業者在 GVC 的起點位置，以內容整合商出發的這種發展趨勢事實上

也顯示多數 OTT TV 業者沒有第一代、第二代及第三代傳統電視的基礎，因此除非外

購或採取品牌合作，否則不可能有足夠的影視內容資料庫可成為經營的基礎。而事實

上，內容整合商的角色也利於新 OTT TV 業者等原本非影視專業的角色，使其不侷限

在傳統廣電業者的位置上進行製作競爭，OTT TV 業者以新的科技平台角色與傳統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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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業者分庭抗禮，更有其利基。

當「Channel is the King」的傳統媒體時代被網路威脅，「Content is the King」則

是不變的道理，而所有內容整合者最大的困境也在內容資料庫的充實上。影視平台的

內容資料庫不僅要有規模，也要有吸引力來拉入閱聽人，因此擴張 OTT TV 的價值活

動，最重要的是建構內容 GVC。騰訊視頻或愛奇藝都以類似三步曲路徑建構 Content

資源，首先以購買戲劇與綜藝節目為主，範圍則鎖定在亞洲範圍，並且以中國大陸、

台灣與韓國為主。其次與北美電影品牌建立合作關係，以穩固對歐美影視忠誠的閱聽

人族群，最後則盡可能地投入到自製節目，逐步建立起 OTT TV 業者自身的內容主體

性。

(二) 空間領域本質的跨國化

當內容不只是內容，內容的取得與管理事實上是空間的擴散過程，換言之，當內

容來源與出口在哪裡，則跨國化的空間領域就擴及哪裡。由於 OTT TV 奠基於網路，

儘管其市場無法立竿見影任意擴散，但其網路科技的本質誠然也是突破空間無遠弗

屆。科技代表需求市場的潛力，但實現該市場則有賴真實價值鏈上的串連，對新媒體

業者而言，內容的國際化是最務實的國際貿易串連。內容策略上的購買版權與品牌合

作都是 OTT TV 連結國際的關鍵因素，這點不僅類似傳統付費電視的節目與內容逐步

國際化，對 OTT TV 而言，更是維持在地或跨國競爭力的最大力量。

不論是騰訊視頻或是愛奇藝，購買版權與品牌合作都是最基本與核心的內容擴

張策略。版權購買來源以中國大陸、台灣及韓國為主，購買中國大陸與台灣的戲劇或

綜藝節目乃符合地理接近性或文化接近性的概念，對 GVC 或市場而言，是滿足中國

大陸這個「本國市場」與台灣這個「延伸市場」的需求，因此不僅大陸自製《飲食男

女》、《中國好聲音》、《明星到我家》、《我是演說家》要購買，台灣的《康熙來

了》也不能缺席。這現象說明不論是騰訊視頻或愛奇藝，甚至於其它正在啟動的中國

大陸 OTT TV 業者，都立足中國大陸，但也不忘以華語為基礎的香港、台灣等市場，

愛奇藝進軍台灣開拓營業部門即是最明顯的空間擴張。

韓國節目的採購說明了亞洲強勢文化產品保有的吸引力，它不一定要是韓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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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也可以是日本或泰國內容，只是當代韓國在亞洲強勢的文化力量成為了中國大陸市

場、台灣市場的強勢公約數，迫使即便強大集團如騰訊視頻與愛奇藝，都必須與韓國

合作。中國大陸 OTT TV 業者的 GVC，其特徵上是亞洲的，既是華人文化，更包含

了東亞文化中的韓國文化。除了亞洲，OTT 也要融入全球韻味，而品牌合作是 GVC

最重要的跨國連結，也使得 OTT TV 擁有輸出國際的能力。如同傳統 Pay TV，好萊塢

電影與歐美影視仍然是最重要的來源，而在跨國電視上受到歡迎的運動賽事也同樣在

列。內容來源上的多樣性，使得 OTT TV 的生產過程上充滿者跨國生產和貿易的複雜

性，也使得跨國的內容管理成為 GVC 發展中最大的挑戰。

(三) 網路科技與資金為本的治理結構

如同傳統影視業者的跨國交易，OTT TV 的 GVC 在空間上不僅是由中國大陸而

亞洲，更是全球的。然而，購買版權本身即是高門檻資金投入，並非所有 OTT TV 業

者都有能力或興趣收購所有熱門影視或賽事，須視企業規模與資金可週轉程度而定，

這也是諸多新興 OTT TV 會退場或轉往特定小成本類型平台的理由。再者，這種高價

內容，往往也是 OTT TV 建立 SVOD 及 TVOD 的條件門檻，以利於吸引閱聽人進入 

OTT TV，並切斷（cord-cutting）或改變對傳統電視及 Pay TV 的收視習慣。這也就是

說，儘管不必擁有傳統廣電業者的基礎，而是網路科技能力，但 OTT TV 的第一個挑

戰正是資本實力，因此，該思考的問題是，誰有能力同時提供科技與資本，誰就可跨

越進入 OTT TV 的基本門檻。

不同於傳統 Pay TV 已經建立品牌或媒體系統之資源，OTT TV 多數為新建立媒

體企業。騰訊視頻與愛奇藝皆中國大陸新崛起的內容整合商，這種非線性的內容整合

商，皆以建立線上影視平台為起點，以突破傳統媒體頻譜或系統資源有限的困境。因

此，Noam 提到的第四代電視的發展，將斷裂式地與前三代電視區隔。騰訊視頻與愛

奇藝的發展顯示，OTT TV 與其說是舊電視的創新，不如更貼切地說是科技業的新出

口，所以二大業者並非來自傳統影視集團大亨，而是來自科技巨擘。

騰訊視頻視頻與愛奇藝的背後支持來自母集團騰訊與百度科技，在 2017 年時分

別以 3,350 億美元及 660 億美元資本額位居全球網路科技公司第 5 名與第 10 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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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 Netflix 則以 700 億美元位居全球第 9（見表四）；騰訊與百度之網路科技品牌價

值更分別為 1,083 億美元及 235 億美元同樣排名全球第 5 及第 10（見表五），事實上

如果進一步檢視，中國大陸第三大 OTT 視頻業者優酷，其背後母集團阿里巴巴也以

3,410 億美元資本額位居全球第 6。科技業重量級業者投入到 OTT 領域，同時帶來了

資本密集與科技密集的優勢，資金的優勢使得二線業者難以在資本與採購上產生競爭

優勢。

不僅資金優勢，OTT TV 成為典型以科技為本的影視服務，網路電訊科技的突飛

猛進造成的 OTT TV 成熟的可能性，因此新興業者多在切入 OTT TV 之前已有一定的

電訊、網路或平台基礎。騰訊視頻有著中國大陸最重要的社交平台 QQ 與微博，其下

更有微信支付、騰訊網、騰訊雲及騰訊 AI Lab，而愛奇藝則是再藉由百度的支持，以

中國大陸最強勢的搜尋引擎經驗滲透百度用戶，其下並有百度導航、百度遊戲與百度

移動服務等，並收購 PPS 以充實影視平台強度。二者皆為全球最強勢的科技與網路公

司品牌，二者也都橫跨金融、科技、網路、遊戲及影音領域，這使得 OTT TV 在治理

本質上更像是網路科技業，而非廣播電視業。

(四) 內容與 IP 為主，但充滿不確定性的外部框架

儘管結構上趨近於網路科技業，但在價值鏈的服務上仍然是提供內容服務為本。

自製內容是充實內容價值鏈最好的方式，也是最昂貴的方式，所有具規模的傳統電視

都會適當投入自製節目，然而由於成本太高，收視風險亦太高，同樣迫使規模經濟不

足的媒體企業逐漸退場。OTT TV 在沒有傳統收視渠道（例如無線電視、有線電視或

衛星電視）的保障下，貿然投入自製節目的風險與成本過高，需要母公司有足夠的資

金與能力才能達成。這也說明了為何在中國大陸的大型 OTT TV 都能有能力投入節目

自製，而臨近地區或國家因為人數少、市場規模小，其 OTT TV 甚至連購買足夠版權

影視節目的能力或意願都沒有。身為全球前十大網路科技公司的騰訊，除了足夠的資

本條件，更建立子公司企鵝影視與騰訊影業以支持騰訊視頻的全面性發展。同樣的，

愛奇藝由於創立更早，使得愛奇藝早有許多自製戲劇的量產。2013 年後由於有百度

在企業背後出資，並且透過比翼新電影計與電影業製片公司結盟，以取得影視優勢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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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自製內容的下一步是發展 IP，使得 IP 成為新興 OTT TV 的重要策略，表面看來

是內容與版權的充實，但實際上類型（Format）才是歐美影視取得知名度與利益的強

大策略。影視市場上最受歡迎的《百萬大富翁》（Who Wants to be a Millionaire?）、

《倖存著》（Survivor）、《老大哥》（Big Brother）及各式偶像選透節目（Idols），

即是全球四大超級類型，並透過類型授權獲取利潤（Chalaby, 2011）。因此，IP 策略

是自製或合製內容的產品，使其生命價值延長化，但更重要的，開發類型比開發單一

內容更形有價值，然而，它同樣也必須是擁有大規模經濟、高資金能力的企業方能進

行。除了自製節目與採購以充實內容資料庫，騰訊視頻的 IP 是透過開發潛力型內容或

類型節目，而愛奇藝的 IP 則是透過雲騰計畫以產生更多有價值的作品，都說明了這類

大型 OTT TV 走入國際與領導型媒體企業的企圖心。

然而，就在新興 OTT TV 先驅者不斷建構合理的 GVC，並使得中國大陸的 OTT

產業更具有穩固規模與結構，但產業生態必須與外部條件不斷配搭，才能檢驗其產業

能否生存，這一點對全球 OTT 業者而言，答案都不一定肯定，中國大陸也不例外。

中國大陸 OTT TV 在 GVC 上最大的期待，應該是對外市場的國際化或跨區域化，如

同  Netflix 的全球滲透之路。然而截至 2017 年，不論是騰訊視頻或愛奇藝，對區域擴

散的能力或程度並不如想像樂觀。

無法樂觀的原因不一定在內容的吸引力，而是包含文化差異、政策限制等條件，

對中國大陸 OTT TV 業者而言，政策一直是難以掌握的因素。例如儘管採購韓國內容

已是大陸所有 OTT TV 業者的基本策略，包含騰訊視頻、愛奇異都有計畫地引入韓國

流行音樂 （Korean pop，簡稱 K-POP），但由於連續的禁韓令影響，使得原本席捲

亞洲與中國大陸的韓國 K-POP，也不得不被迫在 2016 及 2017 年時暫停在中國大陸

的文化輸出。除了韓國向外輸出文化受阻，相對的，這也表示在大陸端，中國大陸

業者在既定韓國內容的投資後，須無條件接受限韓令而使自身蒙受損失，中國大陸

政府政策對 GVC 的價值活動因此具有高度影響。不僅大陸國內，海外政策與社會文

化條件也不必然順利，例如儘管愛奇藝試圖打開臺灣業務，如同另一家 OTT TV 樂視

（LETV）的積極拓點，但目前海外行銷仍然無法成為有效的經濟收益。在各個國家

或地區的 OTT TV 付費習慣尚不成熟，且業者的內容吸引力皆處於陸續創建之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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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擴散造成 OTT 的 GVC 互動，在市場上尚有段努力的路。

二、結論

GVC 的概念與架構龐大，涉及因素繁多，目前除了少數全球性的 OTT TV（例

如Netflix）建立起尚可運作的 GVC 活動，全球各區域或國家內的 OTT 多停留在百家

爭鳴的市場摸索與競爭階段，這個節奏因涉及到閱聽人市場的接受度，又受政治、

社會與文化的牽制，即便是龐大財團也無法全然掌握市場的變化。本文認為新興的

OTT TV 企業都必須在全球 OTT 與區域 OTT 下被理解，是因為 OTT TV 的本質既是

在地的、區域的，更是跨國的媒體形式，因此它很難是 Value Chain，而必須是 Global 

Value Chain。在亞洲媒體中，中國大陸提供了最具代表型的 OTT TV 企業，其發展也

可作為其它地區借鏡。

根據本文，OTT TV 的 GVC 多由內容驅動，但由於資金門檻與成本過高，勢必

會形成 OTT TV 的分化趨勢，亦即規模經濟不足者將轉向在地或內容差異化進行；反

之大型企業在現階段會以建立市場占有率為目標，嘗試創新建立可持續的內容 GVC。

這個過程將是市場自然過濾器，自然排除或調整 OTT TV 市場上的非適應物種，使得 

OTT TV 的生態系能逐步成形。

然而，OTT TV 的 GVC 並非等同於內容 GVC，目前為止，OTT TV 在價值鏈上

以內容整合者的角色定位，因此儘管 OTT TV 從網路科技而來的本質使其本身成為一

個播映窗口或播映平台，然而這只是表面的平台角色，OTT TV 更重要的角色在整合

或調度內容 GVC，使 OTT TV 平台成為內容整合平台，因此其投資成本與跨國合作能

力更形重要。OTT TV 仍然必須從發行或行銷 GVC 上去建立更為穩固的企業形式，內

容是共同核心，但並不一定是每一家 OTT TV 都有能力實踐的運行命脈，這也就是說

並不是所有的 OTT TV 都有足夠能力完成內容 GVC，如此一來，OTT TV 僅剩播映平

台功能而失去在整體大價值鏈中的內容價值和吸引力，那麼它是否具有價值是值得繼

續觀察的。

當臺灣的 OTT TV 正在思考如何走入市場競爭時，內容所需的龐大成本投資，對

業者而言不易回收，也就是臺灣 2,300 萬人口的內需市場規模、建置內容的邊際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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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高，再加上短期內距離規模經濟遙遠，也因此無法在內容取得上進行規模與成本控

管的平衡。這也就導致臺灣 OTT 業者思考自身是否需進入 OTT TV 的高度競爭市場，

抑或可以只是扮演其它價值活動的延伸產品，正如成為單純播映平台的角色。此時台

灣業者的策略與行動都別具指標意義，例如中華電信旗下擁有 Hami TV，並正發展中

華影視以整合 Hami，再挾中華電信 MOD 原本對內容經營的經營經驗，使其成為在台

灣 OTT TV 市場上成為一個發展的觀察對象，然而建構內容 GVC 涉及的龐大成本與

連結，使得中華電信的下一步令人玩味。是否考慮整合內部各單位資源全面開拓新內

容，或是努力成為既有內容的新媒體窗口?中華影視的未來願景在於掌握臺灣與華語

市場，抑或僅是中華電信既有基礎結構下順勢而為的加值活動而已？都值得對市場後

續變化進行觀察。

本文作為一個初探性分析，目的在於由全球化或媒介生態發展角度，透過初步描

繪中國大陸 OTT TV 騰訊視頻及愛奇藝的 GVC 發展，以了解早期先驅的 OTT TV 業

者之運作與意義，當然更重要的是開啟更多特定區域、國家及業者之間策略和行動之

間分析的可能性。亦即除了上述的 GVC 初步分析，目前 OTT TV 留下了更多在理論

與實務上的觀察空間，不論是策略、內容或閱聽人，都需要更多市場的觀察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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